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編修日期 111.08.01 

工作項目 校園緊急救護及傷病處理 文件編號 Bd003 風險值 6 

承辦人姓名 林嫦如 職    稱 約聘校護 

代理人姓名 侯伊庭 工 作 量 每日 

流
程
圖 

如附件 1。 

作
業
程
序 

1.傷病同學至衛保組尋求護理，或接獲通報校園內有傷病患者。 

2.評估是一般傷病或緊急傷病，給予初步緊急處理。 

註:緊急傷病患包括「危急傷病患」及「非危急傷病患」，危急傷病患係指休克、昏迷、

大量出血、嚴重外傷、骨折、燒傷、中毒、心肺功能不良等；非危急傷病患係指除上述

情形之外者。 

3.評估是否須送醫。 

4.不需送醫者，由護理人員施予適當護理與衛教。  

5.須緊急送醫者由護理人員施予初步緊急處理，立即通知 119、軍訓室。 

6.軍訓室通知警衛室協助指引救護車進出完成救護送醫。 

7.軍訓室或系助理協助通知系主任、導師、家長或監護人。 

8.緊急傷病護送人員： 

(1)上課時間由教官（校安人員）、班級導師、任課教師等陪同隨救護車送醫。 

(2)課餘時間由值勤教官（校安人員）或宿舍輔導員隨車送醫。 

(3)週末假日由值勤教官或宿舍輔導員護送，本校教職員工如發現，而不及通知值勤教

官時，可親自護送。 

(4)上列護送人員，除迅速送患者就醫外，應將患者班級姓名通知導師、系所主任並由

校安人員通報長官，轉知家長或監護人前往醫院。 

9.非緊急傷病護送人員： 

(1)上課時間由教官（校安人員）、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或同學、家長等陪同隨車送醫。 

(2)課餘時間由值勤教官（校安人員）或宿舍輔導員或同學、家長隨車送醫。 

(3)週末假日由值勤教官或宿舍輔導員或同學、家長護送，本校教職員工如發現，而不

及通知值勤教官時，可親自護送。 

(4)上列護送人員，除迅速送患者就醫外，應將患者班級姓名通知導師、系所主任並由

校安系統通報長官，轉知家長或監護人前往醫院。 

10.將個案資料登錄於傷病護理系統及填寫僑光科技大學健康中心學生疾患或事故處理

表(附表 1)。 

12.追蹤個案情況，評估是否須繼續治療、護理、衛教或結案。 



控
制
及
稽
核
重
點 

1.緊急傷病依據僑光科技大學緊急送醫處理要點。 

2.重大傷病者務必詳寫紀錄並於傷病護理系統建檔。 

3.重大傷病者務必追蹤、關懷及衛教直至返校為止。 

使
用
表
單 

1.傷病護理登錄系統 

2.僑光科技大學健康中心學生疾患或事故處理表(附表 1) 

參
考
法
規 

1.學校衛生法 

2.教育部主管各級學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修正條文 

3.僑光科技大學緊急送醫處理要點 

備
註 

 

 

 



是 

是 

是 

校安系統通報長官 

結案 

發現個案瞭解情形 

護理人員評估是否為

需緊急送醫個案 

是否需通知 

護理人員至現場 

1.通知 119緊急救護送醫 

2.通知軍訓室啟動通報系統： 

2-1通知警衛室。 

2-2通知班級導師、系主任、家長、監護人。 

3.護理人員持續予以適當救護處理至救護車

到達。 

4. 相關人員陪同隨車送醫：  

4-1上課時間:由教官(校安人員)、班級導

師、任課教師。 

4-2課餘時間:由值勤教官(校安人員)或宿

舍輔導員。 

4-3週末假日:由值勤教官或宿舍輔導員或

發現之教職員工。 

協助護送傷者至衛生保健組 

1.通知教官（校安中心） 

2.通知班級導師、系主任、家長、

監護人。 

3. 相關人員陪同隨車送醫： 

3-1上課時間：由教官(校安人

員)、班級導師、任課教師或同

學、家長等陪同。 

3-2 課餘時間:由值勤教官(校

安人員 )或宿舍輔導員或同

學、家長隨車送醫。 

3-3週末假日:由值勤教官或宿

舍輔導員或同學、家長護送。 

紀錄、追蹤 

否 

否 

附件 1 
僑光科技大學 內部控制制度 

單    位 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編修日期 111.08.01 

工作項目 校園緊急救護及傷病處理 文件編號 Bd003 風險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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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健康中心學生疾患或事故處理表 

姓名  班級  學號  

日期  時間  地點  

疾病史  聯絡電話  

事情處理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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